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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格和成交量異常波動 
 

本 公 司 應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（ 簡 稱 「聯 交 所 」 ） 根 據 《 聯 交 所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》

（簡稱「《上市規則》」）第13.09及 13 .10條提出的要求，發出公告如下。 

 

中 國 金 屬 資 源 利 用 有 限 公 司 （ 簡 稱 「本 公 司 」 ） 董 事 會 （ 簡 稱 「 董 事 會 」 ） 已 經 注

意到近期本公司股票（簡稱「股票」）價格和成交量的波動。 

 

本 公 司 接 獲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兼 主 席 俞 建 秋 先 生 （ 「俞 先 生 」 ） 告 知 ， 俞 先 生 按 《 證

券 及 期 貨 條 例 （ 第 571 章 ） 》 （ 「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」 ） 第 XV 部 被 視 為 擁 有 權 益 之小

部 分 股 票 （ 存 放 於 設 有 保 證 金 融 資 的 證 券 交 易 賬 戶 ） 被 部 分 股 票 經 紀 在 市 場 上 強制

出售（「強制出售」）。 

 

經作出於相關情況下有關本公司之合理查詢後，董事會確認除本公司於2020年5月19

日 、 2020 年 5 月 29 日 及 2020 年 6 月 5 日 所 發 的 公 告 及 上 文 所 述 外 ， 董 事 會 並 不 知 悉 任

何 導 致 該 等 股 價 及 成 交 量 變 動 之 原 因 ， 或 任 何 必 須 公 佈 以 避 免 本 公 司 證 券 出 現 虛假

市場之資料或任何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予以披露之內幕消息。董事會亦

確認本公司的業務經營維持正常。  

 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本 公 告 乃 承 本 公 司 之 命 而 作 出 。 董 事 會 各 董 事 願 就 本 公 告 之 準 確 性 共 同 及 個 別 承擔

責任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金屬資源利用有限公司 
主席 

俞建秋先生 
 

香港， 2020年6月16日 

  



 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四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俞建秋先生（主席）、鄺偉信先生、
黃偉萍先生及朱玉芬女士；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李廷斌先生、潘連勝先生及任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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